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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本次所參加者係新加坡法官學院於 105 年為初任命為法官者所舉行的職前

訓練課程，因為新加坡係英美法系，所以受任命為法官者多均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本課程除新加坡的法官外，同時有來自日本、泰國、緬甸等 6 國、共 11 位資深

司法官一同參與。本課程內容包含（專為外國司法官開設的）新加坡法律導論、

法官判決撰擬、法庭特殊情況應變、法庭程序管理、法官倫理規範等。透過此次

的訓練課程，除了筆者在專業領域的職能外，更希望能透過研習過程中與各國法

官的交流與互動，增加日後我國與東南亞諸國合作之契機與可能性，以配合新南

向政策之深化與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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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新加坡法官學院成立於 2015 年，並於該年首次舉行為初任命為法官及司法

官員者的職前訓練課程（課表請參見附件 1）。本年度該學院除邀請本年度初任

命的 11 位新加坡法官及司法官員參訓外，並邀請來自鄰近 6 國、共 11 位法官、

檢察官一起參加本次訓練。 

因為新加坡係英美法系，所以其受任命為法官者多均有豐富的實務經驗，而

非只是考試及格者即可擔任法官。以今年參與訓練的新加坡法官而言，共計有 2

位最高法院司法委員(Judicial Commissioner，地位相當於是最高法院法官，只是

任期僅為 2 至 3 年而非至 65 歲，惟受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前通常均會先任命為

司法委員)、4 位最高法院助理司法常務官、3 位地方法院法官、4 位家事法院法

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本次訓練的司法委員 Pang Khang Chau 之前是擔任

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國際事務司司長，並曾代表新加坡

至國際法院開庭；司法委員 Audrey Lim Yoon Cheng 之前擔任總檢察署副首席立法

顧問；助理司法常務官 Cheng Pei Feng 之前擔任律政部(Ministry of Law)國際法律

處處長。 

而此次參與訓練之外國法官、檢察官，則計有來自日本司法研習所的教官兼

法官 1 位、孟加拉法官 3 位、杜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法官 1 位、泰國最高法院法

官 3 位、緬甸最高法院法官 2 位。 

該等參訓國家雖係我國鄰邦，但彼此對相互間之法制與司法實務了解甚少。

藉由本次訓練課程強調受訓學員的彼此互動、講座與學員間的討論與腦力激蕩，

除了讓筆者了解同一議題上新加坡、日本、孟加拉、緬甸與杜拜的法制與實務作

法外，也藉此機會介紹我國的法制給其他鄰邦法官認識。另因筆者服務於法務部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主要之工作內容即司法互助，也趁著與每位學員互動之過程

中介紹目前之工作內容與態樣，希望能藉此種下日後雙方能進一步為司法合作之

種子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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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10 月 10 日下午—導論課程 
授課講座：Tan Boon Heng 法官。Tang 法官畢業自國立新加坡大學，並取得美國

柏克萊大學法學碩士，目前係在職的地方法庭法官（每週仍需開庭），

且身兼新加坡法官學院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與新加坡管理大學

法學院兼任教授。 

1. Tan 法官指出此導論課程係為了本次參與訓練的外國學員所設計，希望外國的

司法官學員能在正式上課前對新加坡的法制與法庭現狀有基本的了解，這樣

在實際上課時，才能與新加坡的法官學員立於相同的基礎上。 

2. 新加坡的司法體系分為兩個等級、三個體系，分別是國家法院(State Court)、

家事法院(Family Justice Courts)與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 以國家法院而言，主要又可分為治安法庭(magistrate)與地方法庭(district 

court)。而家事法院係因 2013 年時家事事件委員會認為新加坡的家事審判體

系應予革新，遂於 2014 年通過家事事件法(Family Justice Act)後而設，並包含

了家事法庭、青少年法庭與高等法院的家事部門。 

(2) 至於最高法院則由高等法院(high court)與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二者

組成，實際上不像我國另外有著獨立的最高法院（據來自孟加拉的法官表示，

新加坡此等司法體系與星國類似）。高等法院的審理案件包含對地方法庭與

治安法庭提起上訴的刑事與民法案件。至於上訴法院審理的對象，則是來自

於對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的民事及刑事案件。 

3. 為因應法官現今面對著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與外界日益增加的期待，最高法

院於 2015 年 1 月 5 日成立新加坡法官學院(Singapore Judicial College)， 藉此

提供充足的在職訓練及發展課程，讓法官得以回應其工作所需。該學院除致

力於當地法官的需求外，也積極開展國際性的合作，包含廣邀外國司法官至

該學院進修、該學院人員主動至其他國家介紹新加坡經驗。因為新加坡法官

總人數小於 200 位，所以很多課程會廣邀其他國家司法官共同參與。因為最

好的上課環境是 30 位左右的學員共同參與，且這能讓新加坡的法官汲取其他

國家寶貴的經驗。本課程是為新加坡初任命為法官者所設計，但有不少的課

程內容也適用在不同國家的司法官，並希望外國參訓學員也都能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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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指出，因為新加坡係英美法系國家，其法官的選取條件是擁有法律

學位，且執業 7 或 10 年（前者為地方法院法官之條件，後者為高等法院法官

之條件）並有卓著聲譽者。所以參與本課程之新加坡初任命法官，實際上都

有很豐富的法律實務經驗。而本次參與受訓的外國司法官，除職係來自臺灣

的檢察官外，其餘來自孟加拉、泰國、日本、緬甸與杜拜等學員，均屬各該

國的資深法官。 

4. 新加坡以科技法庭為傲，惟強調係以人為主、科技為輔而使司法體系運作更

有效率。從提起訴訟、法庭本身、開庭審理、知識管理（含量刑系統）、法院

的接近使用等，均強調全面的電子化。例如開庭時的記錄即以數位錄音轉由

人工輸出為筆錄，再將筆錄上傳至法院的雲端系統，達成全面無紙化的法庭。

又如新加坡有很多輕微犯行係由法官在夜間庭審理（例如違規停車），如果違

反這些規定者在下午 5 點前上網選擇承認犯行，則其所應負之罰款就極為輕

微；反之，如果交由法官審理且被認定確有該犯行，則罰款可能是承認之數

倍之多。而訴訟當事人或被告就其應繳之訴訟費用、罰金或保釋金等，均可

透過自動收費機(automated collection system)以現金、支票或信用卡等支付。

就此，來自日本司法研修所的 Kiichi Hiraide 法官與職，都對新加坡如何確保相

關資訊安全感到好奇，而 Tan 法官表示在新加坡導入法庭電子化的這 10 多年

來未曾發生駭客入侵事件，只曾發生過因系統發生問題而無法操作的情形。 

5. 隨後，Tan 法官即帶領此次參訓的外國學員參觀最高法院建築，並實地參觀法

庭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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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的外國學員參觀新加坡法庭，惟此間法庭並非科技法庭 

 

 

二、10 月 11 日  
 

(一)與首席大法官 Sundaresh Menon 對談 
講座：首席大法官 Sundaresh Menon 畢業自國立新加坡大學法律系，嗣取得哈佛

大學法學碩士，渠在就任首席大法官前曾擔任檢察總長。 

1. 問：法官如何因應日益增加與專業性越來越高的商業訴訟？ 

   答：了解商業背景是重要的，因為這才會了解商業上真正的癥結為何；且我

鼓勵法官能多參加國際會議與發表文章，透過對話與交流可從中汲取很

多的經驗與想法。 

2. 問：如何處理民眾陳情？ 

 答：如果是對訴訟結果不服的陳情，應以上訴處理而非陳情。如果是對法官訴

訟指揮不公陳情，我則會親自介入調查看是否確有此事，並確認回應是否

妥當，我會將陳情的處理當作取得司法回饋的機會。 

3. 問：有關媒體關切的案件，應如何因應？ 

 答：在新加坡也會有媒體（包含網路）關注的案件，為了讓媒體能正確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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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眾知道法院的運作及法律規定就很重要，所以我們會讓學生參觀法院

以增進社會對法制的了解。我們在某些案件會事前寫好摘要，以確保媒體

了解相關重點。 

4. 問：新加坡如何讓司法免於政治干預？ 

 答：制度是很重要的，只要有一個例外之門打開，則其他案件的案件就會要求

比照辦理，所以法官都能堅守這個原則。此外，新加坡憲法保障司法獨立，

所以這些都確保法官的審判不受干預。況新加坡是法治國家，其他政治部

門也都尊重司法必須獨立審判，所以政治干預並未發生在新加坡。 

5. 問：很多案件在孟加拉都進行很久，有些是律師拖延造成，請問新加坡如何

增進訴訟效率？ 

 答：新加坡以前也有類似問題，後來在 90 年代改進訴訟制度增強法官的訴訟

指揮權，使法官能拒絕律師無理的拖延要求，並導入電子化法庭，這些都

使效率大大增加。 

 

 
首席大法官 Sundaresh Menon 與參訓學員對談 

 

 

 

(二)與現職法官對談之一 
講座：Kenneth Choo（地方法庭法官）、Janice Chia（地方法庭法官）、Paul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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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Assistant Registrar即助理司法常務官1） 

1. 問：初任法官的焦慮？ 

  答：如果遇到資深律師過於強勢時，有時候可以暫停作筆記，用這種身體語言，

讓資深律師知道不可以這樣作。而投入法官應作的準備工作（看書狀、研

究法律、研擬爭點），佷快就會知道要作什麼，這樣也會減少焦慮。 

2. 問：由檢察官、律師、法制人員轉任法官所面對的挑戰？ 

 答： 

(1) 要從全方位的視角來看案件與必須要有耐心這件事是一大挑戰，因為之前看

事情的角度未必如此全面，且可依自己的進度來處理事情。但是當法官則不

能如此，必須從兩造及公共利益的角度來思考案件，且遇到當事人不懂法律

時，必須有耐心的解釋，這些都是新的挑戰。 

(2) 另外在發表論文時，外界很難將法官個人與法院分離，所以這些都可能造成

外界持法官個人見解來攻擊主流法院見解，所以建議先與法院報備此事，得

到許可再行發表。 

(3) 還有法律圈很小，有時手上的案件就是擔任律師同學或以前的同事所處理，

如果仍有案件繫屬中，相關的聚會最好避免。擔任法官後必須要有自覺，因

為工作很忙碌，所以以前的一些興趣或人際關係都無法繼續，但這是很有意

義的工作，所以這樣的孤獨是值得的。 

(4) 此外，在使用社群網路(如 Facebook)也要格外小心，因為律師、當事人都會

想辦法找到法官在社群網路所表示的意見，並以此探求法官的心證。 

(5) 而法官總會遇到不懂的事情，這時不是急於向當事人表現自己比他們聰明，

而是擁有整個法院的後援，可向其他同事請教該問題的解答。  

 

                                                      
1 司法常務官(Registrar)是星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官員，地位近似法官，一般亦以法官稱之。因為星

國最高法院（即高等法院、上訴法院）法官席次甚少，所以司法常務官之地位尊崇。其又可分為

司法常務官、副司法常務官、資深助理司法常務官、助理司法常務官。某些星國高等法院之民事

案件，即由（助理）司法常務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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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Tan Boon Heng 法官、Kenneth Choo 法官、Janice Chia 法官、Paul Quan

法官 

(三)與現職法官對談之二 
講座：Hoo Sheau Peng (Judicial Commissioner即司法委員2，Hoo院長為新加坡國

立大學畢業，劍橋大學法學碩士) 

1. 作出選擇：Hoo 法官認為必須在人生的各種選項中，作出各種優先劣後選擇，

例如人生的選項中包含了工作(work)、家庭(family)、社會活動(social)、社群活

動(community)、自己的興趣(self)等。找出自己的優先選項，才會懂得安排時

間。以 Hoo 法官而言，家庭是排在最前面的選項，而社會與社群活動則排在

最後，至於自己的興趣則是儘量找尋能在家中進行者。 

2. 找到平衡的秘笈： 

(1)專心作好眼前的事：例如在陪家人時儘量避免去接觸與工作相關的事情（例

如檢查工作電子郵件）。有時候工作太忙時，必須要學會找到家庭的支援與諒

解，可是必須時時感謝家人所給予的包容。 

(2)不要成為完美主義者：雖然我們在工作上都儘可能想要讓理由達到完美的程

度，也想儘量照顧好自己的家庭，但這會讓我們失去人生各種選項的平衡。

不追求完美不代表不追求高品質，但不要讓追求完美花了過多而不必要的時

                                                      
2 實際上司法委員擁有和法官一樣的權力，且由新加坡總統任命，請參見

http://www.supremecourt.gov.sg/about-us/the-supreme-court-bench/judges-judicial-commissioners-
and-registrars (105 年 10 月 11 日造訪)。 

http://www.supremecourt.gov.sg/about-us/the-supreme-court-bench/judges-judicial-commissioners-and-registrars
http://www.supremecourt.gov.sg/about-us/the-supreme-court-bench/judges-judicial-commissioners-and-registr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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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精力。 

3. 公共與私下的形象 

(1) 將法官的形象與思考模式留在工作中，也不要將工作上的包袱帶回家中。 

(2) 如果下班後還是對凡事持著批判性的思考，或是使用法庭上的用語、嚴竣的

態度等，都會對工作外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 

4. 照顧自己：如果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就無法兼顧前述各點，所以這點也非常

重要。 

 

 
Hoo Sheau Peng 司法委員與學員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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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官與全體學員分享經驗 

 

(四)面對壓力 
講座：Sophia Ang (家事法庭諮商與心理部主管) 

1. 人生時時刻刻都會有壓力，有時候塞車、徵求意見等日常生活事項也都會產

生壓力。我們應該將壓力當作警示系統，並適時的調節自己的生活節奏。如

果生活中有著一連串的緊急狀況要處理，將會產生傷害性的持續壓力，而過

大的壓力會降低人體的抵抗力而傷害人體對抗疾病的能力，並會產生高血壓

等病症。 

2. 依美國心理學家Zimmerman如何減少法官壓力一文3，要減少法官的壓力必須

由教育訓練及心理治療兩方面著手，且鑒於法官在社會的角色，相關的協助

應特別考量敏感、機密與隱私性。所以大家應多關注法官的心理健康，所屬

機關並應提供相關的協助。 

3. 簡言之，壓力是個人綜合了生活中的事件、外在環境（如藥物、食物、溫度

等）、情況（會產生害怕、挫折、擔心之情況）等所產生。其中個人因素（individual 

make up）來自於個性、精神狀態。 

4. 講座提供了附件 2 的壓力量表，供參訓學員自行評估之用。倘分數已達壓力

值過高的時候，就要勇於尋求外界的支援。  

5. 消除壓力的方法有：學會將所見所聞事務予以過濾、能健康的自我對話、改

變負面的陳述或溝通方式、創造停止壓力的時間、學會放鬆的方式（如運動）。 

 

                                                      
3http://www.judicialfamilyinstitute.org/~/media/Microsites/Files/JFI/Resources/Zimmerman_901Judg
esDistress.ashx (105 年 10 月 11 日造訪)。 

http://www.judicialfamilyinstitute.org/~/media/Microsites/Files/JFI/Resources/Zimmerman_901JudgesDistress.ashx
http://www.judicialfamilyinstitute.org/~/media/Microsites/Files/JFI/Resources/Zimmerman_901JudgesDistress.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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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Ang 主管依美國研究提出面對壓力的調適方法 

 

 

 
各國參訓學員在中間休息時間交換各國法制的梗概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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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Sundaresh Menon 與全體參訓學員合影 

 

(五)本日課程總結： 
講座：Foo Chee Hock 院長，Foo 院長現為新加坡最高法院司法委員(Judicial 

Commissioner)，並兼任最高法院所屬法官學院(judicial college)院長。 

1. 今天課程在提供初任法官相關的經驗傳承，但 Foo 院長提醒大家，擔任法官

久了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說的都是是對的，結果反而不敢面對自己退休後的生

活。其實法官退休後就是個平常的市民，所擁有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不要緬

懷自己在法官任內有多少豐功偉業，因為那終究只是過去而己。有了這樣的

認知，就能認真但以平常心來作好法官的工作。 

2. 法官是壓力很大的工作，因此維持自己的興趣非常重要，因為每週只要能有

一小段時間能作自己感興趣的事，就會消除整週的倦怠。 

3. 法官生涯中總會遇到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要學會「讓它去」(let it go)，否則不

斷纏繞心頭非但於事無補，只會增加自己的壓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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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Chee Hock 院長總結 10 月 11 日課程。 

 

三、10 月 12 日 
(一)法官在法庭內外的行為規範—BANGALORE 法則 
授課講座：Tan Boon Heng 法官 

1. 聯合國就法官的倫理規範訂有BANGALORE法則（附件3），各國多接受該法則

為法官的倫理規範，新加坡也不例外。然BANGALORE法則的內容簡潔，如果

要知道該法則的進一步闡釋，則必須參考Bangalore法則註釋書(Commentary 

on 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 假設情景之一：如果法官應邀至扶輪社演講，在演講結束後，該法官所審理

案件的當事人上前表示感謝這場精彩的演講，此時該法官應怎麼處理？如果

該扶輪社會員致藥品的樣本來表示感謝，可否接受？ 

(1) 就第一種狀況而言，尚屬社會禮儀可容許的互動，所以並無不當。然而如果

該當事人想要提到案件內容，即應明確而禮貌的告知此非合宜並離開。如果

我們將此問題延伸到該當事人上前要求握手並拍照合影，此時即應矛婉拒。 

(2) 以第二種狀況而言，因為扶輪社的演講當非官方所指派，且藥品樣本亦非扶

輪社所致贈的紀念品，所以不能收下。就此可參考BANGALORE法則4.144、 4.165，

                                                      
4 A judge and members of the judge's family, shall neither ask for, nor accept, any gift, bequest, loan 
or favour in relation to anything done or to be done or omitted to be done by the jud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judicial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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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ANGALORE法則註釋第1116、1817段。 

3. 假設情景二：高等法院法官X的家人，其家人的財產迅速增加且無法交代來源。

目前並無直接證據證明這些財產與X法官所為的司法行為(judicial activities)有

關。試問X法官是否應就其家人所增加的財產負責？ 

(1)依據BANGALORE法則4.7點所示8：法官有責任告知其家庭成員，不可利用其法

官之身分而獲取不當之利益。如果該法官與其家庭成員有不睦等無法勸說的

情形，則必須主動告知其所服務之法院。 

(2) BANGALORE法則註釋第177段另詳細闡述9：儘管無法期待法官能掌握其家庭

成員所為的所有經濟活動，但法官仍應告知其家庭成員，不能接受他人欲響

法官判決所給之禮物、遺贈、借款或好處。 

4. 假設情景三：單身的A法官到性交易合法的B國旅遊，並與B國的性交易工作者

C為性交易，試問A法官的行為是否違反法官倫理？ 

(1) 此問題並無標準答案，因為A法官在B國的性交易並不違法，且該行為不直接

                                                                                                                                                        
5 Subject to law and to any legal requirements of public disclosure, a judge may receive a token gift, 
award or benefit as appropriate to the occasion on which it is made provided that such gift, award or 
benefit might not reasonably be perceived as intended to influence the judge in the performance of 
judicial duties or otherwise give rise to an appearance of partiality. 
6 Proprie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propriety, both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ar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judge’s life. What matters more is not what a judge does or does not do, but what others think 
the judge has done or might do. For example, a judge who speaks privately and at length with a 
litigant in a pending case will appear to be giving that party an advantage, even if in fact the 
conversation is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the case. Since the public expects a high standard of conduct 
from a judge, he or she must, when in doubt about attending an event or receiving a gift, however 
small, ask the question, “How might this look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7 A gift to a judge, or to a member of the judge’s family living in the judge’s 
household that is excessive in valu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judge’s impartiality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judicial office and may require disqualification of the judge where disqualification would not 
otherwise be required. Therefore, such gifts should not be accepted. It is possible for a judge politely 
to refuse such a gift or offer of a gift. Sometimes such gifts are offered spontaneously without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ules and conventions that bind a judge. The offer of a subscription to a health 
club after a judge performs a marriage or citizenship ceremony where this act is permitted by law, may 
be well intentioned but the judge should refuse the offer explaining that acceptance might be 
represented as involving receipt of a fee or rewar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public fun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 bottle of whisky or of one or two compact discs of the judge’s 
favourite music would probably cause no offence. 
8 A judge shall inform himself or herself about the judge's personal and fiduciary financial interests 
and shall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be informed about the financial interests of members of the 
judge's family. 
9 A gift, bequest, loan or favour to a member of the judge’s family or other persons residing in the 
judge’s household might be, or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influence the judge. Accordingly, a judge 
must inform those family members of the relevant ethical constraints upon the judge in this regard 
and discourage the family members from violating them. A judge cannot, however,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know, still less control, all of the financial or business activities of all the family members 
residing in the judge’s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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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法官的司法活動，所以端視每個國家對法官的要求為何而定。在對法官

要求較高倫理規範的國家而言，此行為仍非合宜。 

(2) 不過如果A法官是到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小賭一番，因為拉斯維加斯的賭

場合法，而法官至該處小賭無違社會期待，所以無違法官倫理規範。  

 

 
Tan Boon Heng法官以具體案例說明BANGALORE法則及其註釋書 

 

(二) 法庭程序的管理一 
講座：Foo Chee Hock院長 

1. Foo院長提供其要求兩造於庭前應出具之訴狀如附件4所示，使爭點得以明確而

讓審理程序更有效率。而法官在開庭前，則應再度檢視附件4之爭點一覽表(List 

of issues)，才能確保訴訟指揮的有效與正確性。因為唯有確實掌握爭點，才能

去限縮無謂的爭執事項，甚至讓當事人拋棄枝節的爭議。掌握最重要的待證

事實，能讓法官不會忘記問重要的問題，所以法官在問完重要的證人後就可

以了解待證事實的實際狀況。 

2. 在開庭時要注意自己的肢體語言，因為當事人、律師都在觀察法官。所以法

官如只對一造的說詞點頭、微笑或不耐煩，都會影響當事人對法官的信任。 

3. 法官審理時應適時作必要的筆記，例如案件的本質、事實概要、法律爭點、

要問律師的問題、依據爭點所作的初步裁定。 

4. 如果一件案件的審理程序時間超過預期，必須適時的中止該次程序或延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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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繼續，否則會影響到其他的案件。 

 

 
Foo Chee Hock院長與學員分享法庭程序管理的經驗 

 

(三) 法庭程序的管理二 
講座：See Kee Oon司法委員暨國家法院首席大法官(Presiding Judge of the State 

Courts of Singapore) 

1. 審理程序拖的越長的案件，越需要適時控制與管理訴訟程序，但祭以「藐視

法庭」應是最後手段。以「藐視法庭」的案件而言，之前新加坡係以案例法

的方式存在，而在今年通過保護司法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2016，就是將案例法的要件成文化
10
。該法將「藐視法庭」罪分為4種型態

－即危害公平的審判(Prejudicing a Fair Trial)、不遵守法院命令、干擾法庭程序、

誹謗法庭。 

2. 在複雜、爭議而受公共囑目的案件中，如果在網路或媒體有些誤解的言論，

其實法官不應忽視，因為這些都可能讓大家誤解訴訟的進行，所以法官在審

理時即可提早就此說明，且判決時亦應就大眾可能誤解的部分詳加闡釋。另

在此類案件開庭時，必須作好法庭程序之管理，例如想要旁聽的人很多，應

                                                      
10 參見

https://www.mlaw.gov.sg/content/minlaw/en/news/announcements/administration-of-justice--prote
ction--act-2016---separating-fac.html (105 年 10 月 12 日造訪)。 

https://www.mlaw.gov.sg/content/minlaw/en/news/announcements/administration-of-justice--protection--act-2016---separating-fac.html
https://www.mlaw.gov.sg/content/minlaw/en/news/announcements/administration-of-justice--protection--act-2016---separating-f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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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讓家屬或媒體進入；要確保法庭的秩序與安全；如果需要播放或資訊系

統時，應確認這些設備都能正常運作；要知道參與律師的人數等，確定大家

都有位子可以坐等等。 

3. 在案件管理上，必須要作重點的筆記與適要，且要檢視相關證據，並就爭點

議題、事件、交易、文件等予以檢視、對照和分析。 

4. 在有多數當事人的案件中，要有完整而持續的審理計畫，事前作好庭期的安

排。另外一開始審理的時候一定有很多文件資料，要透過閱卷與開庭過濾掉

不相關資料，最後所剩資料才是本案所應參考者。 

5. 而法官也要事先準備判決之撰擬，並作好各時程的規劃，並把握言詞辯論的

時間來確認仍有疑義之處。 

6. 最後，講座期勉大家一定要作到公平、正直、溫心、耐心與絕對的清廉。 

 

 
See Kee Oon司法委員暨國家法院首席大法官強調管理訴訟程序之重要性 

 

(四)模擬不易處理當事人之狀況 
授課講座：Foo Chee Hock院長、Tan Boon Heng法官 

1. 此課程設計分為民事、刑事與家事三種情境，並由現職的法官扮演態度惡劣

的當事人，而由參與課程的學員擔任法官進行訴訟指揮。這些狀況其實在臺

灣的法庭或偵查庭並非鮮見，而講座建議的處理方式亦與我國之模式相似。 

2. 簡言之，必須適時的打斷這些當事人的陳述、主導整個訴訟程序，可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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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心平氣和、態度堅定而溫和。且當事人一但願意好好陳述即應認真傾聽，

而不可隨意打斷，否則反而會讓當事人認為法官有偏頗或不公。另當事人如

果出現不理性的舉動，必要時即應請保全人員（在我國係由法警負責）出面

處理，而這也不失為讓當事人冷靜下來的方法。 

 

 
模擬家事庭審理中情緒失控當事人之法庭指揮 

 

 
模擬民事庭審理中情緒失控當事人之法庭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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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刑事庭審理中情緒失控當事人之法庭指揮 

 

 
扮演情緒失控當事人之法官講評 

 

四、10 月 13 日 
(一)刑事程序重點提示 
講座：Shawn Ho (地方法庭法官)       

1. 新加坡法官在定法定刑後，仍有權利酌減其刑。惟在被告觸犯數罪的情形，

究竟應先就個別犯行減刑再定應執行刑，抑或先定應執行刑再決定是否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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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存有爭議。目前新加坡上訴法院之見解係應先就個別犯行減刑再定

應執行刑，惟Ho法官及多數學員均認為如果被告能接受法官所定之應執行刑，

即無再行就個別犯行減刑。 

2. 另新加坡法官應於判刑時決定被告應自何時開始服刑，例如應立即服刑或在

前案服刑期滿後接續執行。如果被告尚因另案正在服刑，而法官卻下令就本

案立即服刑，則被告就本案之服刑即等同被扣減，所以這都是法官在判刑時

應注意之點。  

 

 
Shawn Ho法官（最左者）與學員討論法官之定刑。 

 

 
學員利用中午用餐時繼續討論上課中的議題 



22 
 

(二)評估證人的信用度 
講座：Tan Boon Heng法官 

1. 決定證人信用度的幾項要素是行為(demeanor)、記憶(memory)、現存證據

(contemporary evidence)、可能性(probabilities)，並綜合各種狀況以判斷之。不

過就行為與記憶兩項而言，有時會與證人的知識、觀察能力、表達能力習習

相關，因此需以現存證據、可能性兩項加以檢驗；此處之可能性是指證人所

述與現存的其他條件是否相符，如果相符的話即可認為此可能性確屬存在。 

2. 惟新加坡在評價證據的信用度時，仍注重在客觀證據而非證人之證詞，因為

證人縱屬並未說謊，仍可能因記憶錯誤等問題而導致其證述與事實不符。而

在評價證人信用度時，亦是以其證詞是否與其他獨立的客觀證據（包含書證）

相符，而非單純由證人證述時之行為舉止判斷。這不是說新加坡法官不能觀

察證人的行為舉止來評價其信用度，而是不能只以這些觀察結果作為法官判

斷證人信用度與是否誠實之依據。法官應由客觀的證據進行合理的推論，並

將純由證人舉止而判斷其證明力之情形降到最低。因為人的記憶方式原則上

只會記得一個大綱式的圖像，其他則是靠想像來填充，因此並不可靠。 

3. 除此之外，證人證述時是否可能有其他動機，也必須詳加考量，因為這也是

判斷證人信用度的重要參考。且就證人之證詞而言，法院不一定要全部採信

或全部不採信，可以只採信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在不同的待證事實賦予該證

詞不同之證明力。 

 
Tan Boon Heng法官講授評估證人信用度所應權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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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官在和解之角色 
講座：地方法庭Kevin Ng法官 

1. 新加坡有調解法(mediation act)，而其基礎源於亞洲式的紛爭解決機制與對政

府機關的尊重，希望藉此維持社會秩序與和諧，並避免當事人失去顏面。相

對來講調解的訴訟性較低，在1990年代時曾作為解決積案的方法。而調解在

全球以各種方式出現，並被用作有效的案件管理方式。在新加坡進入調解程

序的案件中，在國家法院階段者有85%案件被解決、家事法院階段者有80%被

解決、高等法院階段者有70%案件被解決、上訴法院階段者則有35%案件被解

決。 

2.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Robert Emery教授作研究指出，夫妻如果是透過調解程序

離婚，在12年後仍有52%的父母會和其未同居的子女聯絡；如果是透過訴訟程

序離婚者，在12年後僅有14%的父母會和其未同居的子女聯絡。由此足見調解

之好處。 

3. 新加坡家事庭法官會自行擔任調解者的角色，不過要面對的挑戰是要如何妥

適扮演不失中立、不偏頗而不代為決定的調解者角色。所以法官必須要受相

關調解、社會科學的課程及訓練，並學習家庭暴力危險評估、兒童發展與依

附理論，才能作好調解者的角色。 

4. 但也有批評之聲音指出，法官必須專注在審判者的角色，且調解者的角色並

非人人能作，法官只需作好依法裁判、確保人人都有接受裁判之機會即為已

足。不過講座認為在新加坡，法官擔任調解者的好處仍大於批評者所指摘者，

且律師與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家事法庭擔任調解者的角色，且新加坡的文化

背景也適用此制，因此並無不妥。惟這部分要取決於每個國家的文化及社會

環境而論，並無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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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Ng法官介紹新加坡法官在和解程序中的角色 

 

(四)改變中的新加坡風貌 
講座：Peter Ho（新加坡文官學院前主任、未來策略中心資深顧問） 

1. 隨著人民教育程度的提升與社交網路的發達，新加坡政府已不能像以往一樣

自認為政府總是幫人民作最好的決定，所以人民都會支持政府；而必須加強

與人民的溝通，強調政府的決定是大眾的智慧。 

2. 但是新加坡的挑戰很多，有已知的問題(know known)、已知還不了解的問題

(know unknown)，甚至還有不知道且不了解的問題(unknown unknown)。然而

未來的挑戰，就是隨時會有無法預期但影響重大的黑天鵝(black swan)現象產

生，作為公務員要怎麼樣避免自身盲點，並跳出舒適圈以找到解決問題之途

徑就很重要。 

3. 講座認為政府法律部門不能老是說作什麼不合法，而應該告訴其他政府部門，

怎麼樣是合法的，這樣才能讓政府有辦法規劃對人民有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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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o資深顧問介紹新加坡的現狀與未來挑戰 

 

10 月 14 日 
(一)判決寫作一（從上訴審來看的最佳實例） 
講座：上訴法院法官Andrew Phang（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

院教授） 

1. 講座指出每位法官有自己的風格，本堂課不在教大家如何寫作。且判決的好

壞也不在上訴審是否維持，因為上訴審也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因此講座建

議大家好好的寫判決、建構判決理由，但完成判決後就不要再想了。 

2. 寫作判決的心法：以正直的心適用法律作出判決，釐清案件中的事實與法律

問題，掌握整個判決重點與理由作成大綱。尤其應注意法官不是法學教授，

所以只要討論必要的法律問題即可，不用就枝節法律問題長篇大論，且要善

用標題幫助看判決的人掌握重要。 

3. 有些判決厚到像教科書一樣或許是必要的，因為律師並未集中焦點而隨意爭

執；但如果不是這樣的情形，那就表示法官未真正掌握爭點，才會在枝節部

分花那麼多的力氣。但另一方面判決也要考慮到以後如果有其他人在看這份

判決時，因為未參與審理過程，所以判決仍應作出必要的說明與論述，才能

讓大家看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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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Phang法官由上訴審的角度來評析何謂好的判決 

 

(二)判決寫作二（草擬判決的實際作法） 
講座：上訴法院法官Steven Chong(前新加坡檢察總長) 

1. 在言詞辯論程序結束時，要作出當事人所同意議題之清單。首先由法官草擬

該份清單，並給予當事人修改這份清單的機會。這份清單的目的在於讓當事

人能聚焦在相同的議題上，並在必要時請當事人提出書狀說明，以期將這些

書狀聚焦在具備關連性與重要性的議題上，同時預先解決在書狀中未被出的

爭議問題。 

2. 以管理言詞辯論程序而言，要確保言詞辯論程序能順利進行，並在證據與審

理時所得印象均記憶猶新時開始撰擬判決。 

3. 判決架構：前言、事實背景、程序過程、確認法律與事實爭點、簡化當事人

的立場、有系統的整討論每項議題、結論（並重申實質的決定理由）。 

4. 判決應避免從當事人所未提出予法院之論理作為判決之主要理由。若該等理

由確屬關鍵，應要求當事人在這些重要爭點上提出書狀說明。 

5. 判決不宜過長，但就關鍵議題必須給閱讀判決的人清楚的概念，而判決中所

處理重要或新穎的法律議題則可花較多篇幅論述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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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寫作三（判決評析與草擬判決） 
講座：上訴法院Vinodh Coomaraswamy法官 

1. 法官判決的寫作是一種辯明方式的寫作(explanatory writing)，但其核心可謂是

有說服力的寫作(persuasive writing)，最重要的法則就是要寫的清楚與簡明。

永遠都要確保所有閱讀判決的人，包含當事人、律師、上訴法院、法律社群

（實務工作者、學術界、學生）、可能引用本判決的其他法官、大眾（包含媒

體）、特殊的利益團體（包含社群媒體），都清楚知道法官的論點。 

2. 在判決的結構上可分為下列數層：前言、事實、議題、法律及其分析、結論。

(1) 在前言中必須指出本案最核心的議題為何，其中必須考量要提供多少細

節、是否透露出本案的決定與理由11、如何吸引讀者的目光。 

(2) 事實的書寫上，必須移除不必要的事實而強調重要的事實，並採取敘事

體來說明事實的經過。 

(3) 法律及其分析中，必須模擬和敗訴的一方對話，即敗訴方可能會提出什

麼質疑、為什麼敗訴方會相信你的答案、敗訴方可能會提出什麼反論？此時

使用有意義的標題就很重要，並使用傘狀的論述法(umbrella paragraph)12與編

號的寫法（即第一點、第二點…）。在句子的結構上，宜使用簡單、直接的句

構（即主詞+動詞+受詞）來避免佶屈聱牙的句構，並將長而複雜的句子分成

不同句子。另宜使用主動式的句法而避免使用被動式的句法，且讓「主詞與

動詞」、「動詞與受詞」能靠近一些。 

 

                                                      
11 新加坡的判決不似我國有主文欄位，所以有些法官會在前言即說出結論，有些法官則會在判

決最後才作出結論。 
12 這是英美法系法律寫作下的論述方法，即摘要各方的論述，並強調法院必須在其中作出決定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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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odh Coomaraswamy法官從判決的結構與文法娓娓道來如何寫出好的判決 

 

(四) 維持法庭秩序 
講座：Foo Chee Hock院長 

1. 場景一：如果被告在法庭上出現脫序行為（例如不斷咆哮法院審理不公、逕

自拿出行動電話通話），法官應如何處理？可否論以藐視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 

 講座建議：在這種情形下若直接論以藐視法庭罪，除是否已合致要件容有疑義

外，也可能引起法官與當事人間更大的衝突。比較好的方法當係請保全人員

制止該當事人的侵略性行為；如果保全人員不在法庭，則應按下緊急按鈕，

並在保全人員抵達法庭前暫時不要處理該當事人之脫序行為。 

2. 場景二：如果當事人在法庭上叫囂法官貪汙？此時可否論以藐視法庭罪？ 

 講座建議：法官必須堅定的制止該當事人的侵略性或藐視法庭行為，否則將以

藐視法庭論處。如果該當事人願意停止其行為並道歉，此時即無需發動論處

藐視法庭罪的程序。反之，若該當事人不聽勸阻而持續其辱罵、威脅或藐視

法庭之舉止，法官若認為該舉止已構成藐視法庭罪時，即應通知該當事人將

進行藐視法庭罪之程序。依新加坡法律規定，藐視法庭罪最高可處以3個月有

期徒刑或科或併科500元新加坡幣，不過法官宜謹記在心應宜處以較低之刑罰，

即宜處1個月以下之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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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Chee Hock院長講授維持法庭秩序的方法 

 

 

法官學院院長Foo Chee Hock法官、執行長Tan Boon Heng法官與全體學員合影 

 

(五) 有效應用時間與資源 
講座：首席大法官Sundaresh Menon 

1. 首席大法官通常利用早上8點至10點來處理電子郵件，同時加以分類，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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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而需要立即回復的信件。有些很有趣而需要思考的信件，則會帶在身上，

並利用通勤等時間思考。 

2. 將要作的事情作成清單，這樣才能好好規劃自己的時間。另在工作中不要瀏

覽網際網路，這只會成分心和工作效率降低。當然新聞還是要了解，但每天

只要給自己30分鐘來瀏覽新聞網站也就足夠了。 

3. 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來作重要的事，例如閱讀和寫文章。還有散步也是很適

合用來思考的時間，講座提及在其擔任檢察總長的時候就常常利用散步時，

思考一些複雜的問題應如何解答。 

4. 另外擔任法官的人必須要有決斷力，如果一直猶豫不決是無法作好法官的工

作，雖然從結果來看有時候我們作的決定不見得是正確的，但這是因為我們

都是人所以都可能犯錯，只要過程都盡力作好即可，不可因為怕犯錯反而不

敢作出判斷。 

5. 在閱卷與審理過程中，必須要作筆記，這樣除可掌握該案重點外，也能快速

回想該案件的內容。 

6. 至於是否可以同時寫2份判決呢？這部分是因人而異，但講座表示如果是在寫

複雜的案件時，他就會專心寫這份判決而不寫其他判決，否則可能會混淆不

同案件的內容。 

7. 交流時間 

(1) 問：每天都會收到很多電子郵件所交辦的事情，但忙到沒時間看完，有無辦

法解決？ 

  答：講座表示他每天會收到80至100封電子郵件，看不完的會利用週五晚上及

週日早上看完，否則到週一時又會有其他電子郵件湧入。這多少可以減

輕一些工作負擔，但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2)問：要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 

 答：這也是不容易作到的事，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因為通訊設備發達，讓大家

隨時會被找到而幾乎全年無休。但往好處想，這也讓大家有部分的工作能

在家處理。以講座而言，他每天只會檢查一次電子郵件，這樣才會有時間

好好休息，否則人很快就累壞了。 

(3) 問：本課程安排用心，但新加坡的法院系統可分為刑事、民事與家事三者，

部分課程是否可將三者分流上課，這樣收穫會更大？另外團體互動的討

論課程可否增加？甚至增加至法院旁聽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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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這是新加坡司法官學院第二次舉辦法官職前訓練課程，以往新加坡法官

並無相關職前訓練課程，後來有法官表示應有經驗傳承的機會才設計這

些課程，所以學員的反應均會納入考量。 

 

 
學員就課程提出心得與建議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Sundaresh Menon與全體最高法院法官宴請參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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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 配合新南向政策之伸化與延伸 

  臺灣地處東南亞與東北亞之樞紐，原應與東南亞各地之往來密切，不過除了

經貿上的合作外，尚乏較為深化的交流與合作。舉例而言，此次派員參訓的各個

國家（除日本及新加坡少數資深的法官外）幾乎都不知道臺灣是英美法系或大陸

法系法制；反之，職也對這些鄰國（如泰國、緬甸、孟加拉）的法制缺少認識。

由於法體系是一個國家對倫理道德的規範具體化與實踐，見微之著，在彼此欠缺

法制度與法文化的認識下，一旦雙方發生爭端即會對如何解決產生歧異。此時平

常透過交流所灑下由點至線甚而到面的種子，就可能是日後讓爭端能順利解決的

契機。 

 

(二) 增強司法官的專業職能 

新加坡法官學院本次的訓練課程雖是為初任命為法官者所設計，惟我國係大

陸法系國家，檢察官除職司公訴業務之外，亦主導調查程序。因此本課程所設計

書類撰擬、法庭特殊情況應變、法庭程序管理、法官倫理規範等，讓擔任檢察官

的筆者亦收穫良多。尤其筆者已擔任9年之檢察官，在聽課的過程中不斷思考自

己過往作法，並對照講座及其他學員所提出之意見，更讓自己感同深受且亟思精

進之作法。 

 

(三) 在外交困境中堅守司法正義的實現 

  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大陸對鄰近東亞諸國在政治、經濟、外交之影響

力無不與日俱增。但是除去我國與中國大陸敏感的國際地位不論，在今日全球化

的普及與網路的超越國境現象，司法正義已須跨國合作方能獲得實現。雖然司法

主權帶有高度的主權象徵意義，而使我國在對外簽署司法互助協議等國際協定的

推展上遇到困難。然而每件國際司法合作個案都涉及人民權益之保障，在國際司

法互助協定簽署不易之情形下，我國現階段即以個案國際司法互助的方式以期達

成相同成效。在這種情形下，利用研習的機會讓其他國家的法官了解我國的司法

制度，加深對我國的信賴感，希望能透過這些累積的努力助助日後雙邊國際司法

互助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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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法的全方位國際合作 

  在與多位新加坡的法官交談過程中，渠等均不避諱提及因為新加坡是個小國，

所以必須在很多策略上保持彈性，並注重與大國間的合作與關係。在新加坡法官

學院的課程中，本課程雖對所有外國學員收費，但有部分課程則是免費提供給孟

加拉、緬甸等國之法官參與；且新加坡法官學院亦曾主動前往緬甸、斐濟等國，

向當地的法官授課，這些都是加深新加坡在該等國家影響力的好方法。而據參與

本次研習的2位緬甸最高法院法官表示，因緬甸與日本有司法合作計畫，所以渠

等之法學碩士學位均在日本的大學取得；而該等碩士課程係以英語授課，為期1

至3年，僅須於前3月修習日文作為日常生活所需。是以，日本在東南亞國家的法

治上亦著力甚深。而來自泰國的3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其中有2位是留學美國、1

位留學法國；來自孟加拉的其中1位法官則留學英國。由此可知，美國、英國、

法國等強權國家原本即對東亞、南亞諸國擁有學術及司法實務的極強吸引力，但

要如何讓這些國家的司法人員願意增加與我國合作之意願，新加坡、日本之前揭

作法或許可為參考。 

COMMENTAR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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